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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東華大學「暑期開班授課實施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暑期課

程，分類如下： 

       第一類：於當學年

度曾開授之課程，

因學生具下列原因

始得利用暑期開

授。 

(一)必修科目不及

格須重修者。 

(二)轉學、轉系須 

補修轉入年級

前科目者。 

(三)應屆畢（結）

業生須重修或

補修後，始可

畢（結）業

者。 

(四)修習輔系、雙

主修及學程課

程（含教育學

程）。 

(五) 依本校學則第

十條之一第三

項申請學士班

就學期間彈性

修業有修課需

求者(簡稱學士

班就學役男)。 

另學士班就學

役男有暑期跨

校修課需求者 

，得依本校

「校際選課實

施要點」辦理 

。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暑期課

程，分類如下： 

       第一類：於當學年

度曾開授之課程，

因學生具下列原因

始得利用暑期開

授。 

      (一)必修科目不及

格須重修者。 

     (二)轉學、轉系須 

          補修轉入年級

前科目者。 

      (三)應屆畢（結） 

業生須重修或

補修後，始可

畢（結）業

者。 

      (四)修習輔系、雙

主修及學程課

程（含教育學

程）。 

 

一、增列學士班就學役男得

為本辦法之適用對象。 

二、學士班就學役男有跨校

暑修課程需求時，依本

校「校際選課實施要點」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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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暑期課程開課之最

低人數由開課單位

視開班成本自行訂

定。學士班就學役

男暑期修課，依本

校原暑修課程學分

收費標準收取，如

該課程選課人數未

達開課人數時，由

學校協調開課單位

開課。 

 

 

        

第七條 暑期課程開課之最

低人數由開課單位

視開班成本自行訂

定。選課人數如未

達開課成本，惟修

課學生願意分攤不

足之經費差額時， 

       經報請教務長同意

後得開課；申請就

學期間服役之學

生，其分攤差額依

教育部規定辦理。 

        

學士班就學役男暑修選

課，若因人數不足，其開

課經費由教育部補助，爰

依教育部建議修正文字。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

議通過後公告實

施。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

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公告實

施。 

 

依教育部建議修正。 

 


